
案情 ： 张某是某干休所所长 。
2012年3月 ，张某与4名副所长在所办
公会上议定 ，将干休所出租房屋部分
租金截留 ， 给与会的5名所领导发奖
金 ，5人共分得人民币11万元 ，其中张
某分得 3万元 ，4名副所长每人分得 2
万元 ，分钱行为没有对外公开 ，财务
账目上也没有显示 。 在对张某及4名
副所长行为的认定上 ，产生以下两种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所在单位构
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理由是：房租收入属
于国有资产的孳息，性质上属于国有资产
无疑。 张某及4名副所长将国有资产经会
议研究后私分的行为侵害了国有资产的

所有权，且数额较大，达到了《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

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规定的10万元起
点， 但张某等人作为所领导代表单位，实
施的行为视为单位行为， 根据刑法第396
条的规定，张某所在干休所构成私分国有
资产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等人的行为
构成贪污罪。 理由是：张某等实施的分
赃行为并不代表单位意志，几名领导采
取秘密手段截留公款进行私分，只能认
定为多人实施的共同贪污行为，应认定
为贪污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私分国有资
产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的从原来的

贪污罪中分离后形成的一个独立罪

名，与贪污罪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两
者也有明显的区别： 私分国有资产罪
是单位犯罪， 客观上表现为以单位名
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单位内的全体或

部分人员，具有公开性的特征，在单位
财务上也有显示； 而张某等人的行为
虽然具有私分国有资产的某些特征 ，
但几名领导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主观上存在合谋侵占财物的直接故

意，客观上实施了采取隐匿收入、隐瞒
事实的手段截留房租收入并予以私分

的行为，其行为具有秘密性，在要件上
完全符合贪污犯罪的构成特征， 应认
定为贪污罪的共同犯罪。

连日来,广东省广州市民政局民间
组织管理局稽查处处长李军涉嫌猥亵

数名男童一案,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
注。 而在此之前,陕西省咸阳市一名13
岁男孩儿“被性服务”事件也曾将男童
保护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性侵男
童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中相关罪名的

处罚力度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中国政法
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王平教授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 我国刑法
规定得比较全面 ,主要有强奸罪，强制
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三个罪
名(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八节有关卖淫犯
罪的一些罪名也涉及对女性和男性性

权利的保护)。 其中特别重视对14周岁
以下女性性权利的保护:奸淫不满14周
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猥亵儿
童的(包括男童和女童),其处罚力度要
大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而对男性
性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男童性权利的
保护 , 在刑法中却只有猥亵儿童罪一
条。 ”王平说。

王平指出,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不
断进步,公民对自身权利保护意识的不
断增强,性侵男童这一社会危害性非常
严重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逐渐成为
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对于性侵男童的行为,根据我国刑
法的规定,只能以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第三款猥亵儿童罪追究犯罪分子的刑

事责任， 但司法实务部门以及公众,大
多认为适用这一罪名处罚太轻。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 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
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
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
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王
平分析 ,从法条上看 ,猥亵儿童 ,一般情
况下只能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只有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
亵儿童的, 才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对于猥亵数名儿童的行为,并不是加
重处罚的情节,因此最多也只能判五年,
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来看,显得罪刑
不相适应。

“如果在性侵男童过程中, 造成身
体伤害的,也可以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

四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处罚。而一般的
故意伤害(轻伤)则只能判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 如果只是造成轻伤,则择一重
罪处罚 , 应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刑事责
任。 如果造成重伤,则可以考虑以故意
伤害罪(重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王平补充说。

对于性侵男童案件,有观点认为应
按强奸罪论处,因为这一罪名的法定刑
相对较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对此,
王平解释说,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
六条的规定,强奸罪的对象只能是女性,
排除了男性,因此不能适用强奸罪。

“法律规定虽然在总体上应保持稳
定,但也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作
出相应调整。近来披露的性侵男童案在
定罪量刑上暴露出的法律规定与现实

危害状况的不相符,可考虑通过修改法
律,适当扩大强奸罪的范围来解决这一
问题。 ”王平建议。

王平介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
中有关强奸罪的规定也是不断变化的,
总体上呈现出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的趋

势。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对强奸的界定就
比较宽泛。 1999年，台湾地区刑法修正
案取消了强奸罪的罪名,取而代之的是
强制性交罪。 行为人既可以是男性,也
可以是女性； 被害人既可以是女性,也
可以是男性。

“目前我国对强奸罪的规定还只是

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性侵犯,即是指异性
之间,而且是指男性对女性。 ”王平说,其
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为我们提供

了借鉴,我国刑法可以把强奸罪的犯罪
对象扩大,包括男性。

“缩小本属于猥亵行为的范围 ,相
应扩大强奸的范围。 ”王平说,这样更能
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对犯罪的打击, 对被害人而
言是一种事后的保护。 而侵害一旦发
生,对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被害人,特别
是儿童,常常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阴
影,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 因此,除了修
改完善刑法规定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

的处罚外,还应特别注重青少年性权利
被侵害的事前防范。 ”王平说。

王平指出 ,目前来看 ,不良网络信
息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很大,政府在维
护网络安全、卫生和健康方面 ,应承担
起主要责任 ,加强网络环境治理；目前
对网络上的色情信息及网站打击效果

不是很理想 ,应加大监管力度；有关严
禁未成年进入网吧的规定要加强落实。

“家长应当正确引导孩子利用网
络,必要时可在电脑上安装一些限制软
件。 ”王平说,中小学的性教育内容也应
更加全面,将女性和男性的性权利教育
放在同等位置。 此外,媒体在报道此类
犯罪案件时,也应树立对未成年被害人
的保护和保密意识。

专家建议修改刑法扩大强奸罪适用范围

广州性侵男童案引发关注
如何定罪尚存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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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斌

新乐市大众城市信用社撤销清算工作组 （以下简称
工作组 ） 依法对新乐市大众城市信用社进行的撤销清算
等工作已经结束，目前进入市场退出还债程序。 经过工作
组核定 ，新乐市大众信用社共计24家债权人申报债权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 ，工作组按照债
权人出资比例进行了财产分割 ， 中国人民银行新乐市支
行债权占债权总额的34.56%，分得1117.2８万元。工作组已

将下列债务人 （见附表 ）、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和其他所有相关权益转让给中国人民银行新乐市支行 。
新乐市大众城市信用社撤销清算工作组 、 中国人民银行
新乐市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 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公告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
其他义务人应立即向债权人履行主债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和任何其它法律文件下设

的全部义务和责任。
2、如果本公告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在债权

单位受让全权前后发生的任何更名、迁址、改制、分立、合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依法立即向债权人履行相关义务，承担清算责任及其他相
关法律责任。

3、如有漏登、错登，以债权实际原始凭证为准。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2年8月２２日的贷款本金，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债权人的利息按借款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新乐市大众城市信用社撤销清算工作组

中国人民银行新乐市支行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新乐市大众城市信用社撤销清算工作组、 中国人民
银行新乐市支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务人 金 额 原贷日 到期日

1 石市星原商贸 1700000.00 1996.08.29 1996.09.20
2 石市星原商贸 2996000.00 1998.09.05 1998.12.05
3 石市星原商贸 2976000.00 1998.09.05 1998.12.05
4 肖志强 80000.00 1998.04.22 1998.06.24
5 新乐市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140000.00 1998.03.03 1998.06.03
6 张书彩 50000.00 1997.12.19 1998.03.19
7 河北新乐市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0.00 1997.12.19 1998.03.19

8 李群友 399500.00 1997.07.02 1997.10.02

9 韩成军 7000.00 1992.04.30 1992.07.30

10 新乐地毯厂 99200.00 1996.09.19 1996.12.19

11 上帝购物中心 90000.00 1996.05.20 1996.08.20

序号 债务人 金 额 原贷日 到期日

12 液化气站 80000.00 1996.05.14 1996.07.14

13 卜涛 27000.00 1992.04.03 1990.06.03

14 李正金 30000.00 1999.01.22 1999.07.22

15 王拥军 1116.00 1990.03.14 1990.08.14

16 李三强 97000.00 1999.04.06 1999.04.06
17 新乐国人啤酒有限公司 400000.00 1998.04.07 1998.0707

18 新飞绒毛纺织有限公司 400000.00 1996.05.03 1996.08.15

19 特种化工股份公司 400000.00 1995.03.31 1995.04.05

20 装饰工程股份公司 200000.00 1996.08.30 1996.10.30

合 计 11172816.00

赵某来信称， 我们村集体的部分
耕地依法被国家征用， 国家依照土地
补偿标准给予了补偿， 但是村委会开
会决定，补偿款统一由村集体支配，不
能分到我们农户手中。 请问，村委会的
决定是否正确， 我们是否应当分得补
偿款？

记者请石家庄市法律援助中心主

任任连义作了解答。

伴随着国家各项公益事业的不断

发展 ，越来越多的土地依法被国家征
用 ， 但是很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
时 ，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生活陷于困
顿，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并不少见。 《土
地管理法 》第 47条规定 ：征收耕地的
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
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
土地补偿费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统一

支配 ，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
苗的补偿费应当支付给被征用耕地

的农户个人。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
后 ，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 ，并
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民的意见 。 禁止侵占 、挪用被征收
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

费用。
张乔

村民被占耕地补偿款 村委会有权统一支配吗

私分还是贪污
我 之 见我 之 见

姚罗灿 吴超群

现有罪名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

社会呼吁适当扩大强奸罪范围
预防青少年被性侵害应多管齐下

本报讯 （记者 张申

刘海兵）本报于今年7月20日第
三版刊发了“签字售房的‘人’
究竟是谁 ”的报道后 ，引起了
元氏县房管局的高度重视。 7
月25日， 记者来到元氏县房管
局，就杨老汉去世后半年签字
售房事件进行了深入采访。

元氏县房管局局长高增

良 、副局长李世民 、交易所所
长张雪辉、产权所所长王国强
等接受了采访，向记者详细介
绍了事件的有关情况和进展

状况。 据介绍，今年5月29日，
元氏县法院要求县房管局协

助执行，将杨老汉名下的元氏
县槐阳镇南关村一处临街房

过户给刘老太，这时才发现该
房产已转移至杨老汉的孙子

杨某名下。 目前，法院已查封
了该处房产。 刘老太向石家庄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 ，同时 ，也向
元氏县法院起诉杨某侵犯其

财产权。
据记者了解 ， 事件发生

后，元氏县房管局没有回避问
题 ，没有推卸责任 ，而是进行
了认真调查，仔细核查了杨老
汉的相关房产档案，向当时办
理过户的工作人员详细了解

了有关情况，并走访了相关当
事人。 经过调查后，他们坦承
在办理这起房产过户工作中，
确实存在疏漏和瑕疵，如对当
事人双方的契约审查不严等。
其原因是：由于杨某隐瞒了杨
老汉已去世的真实情况，并提
供了虚假的登记材料，才导致
该房产过户到杨某名下。 为了
纠正这一问题，元氏县房管局
在行政复议答辩中，积极向石
家庄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说明有关情况，提供有关档
案材料，请求复议机关依法公
正地作出裁决。 元氏县房管局
表示 ， 将吸取这一事件的教
训 ， 开展全局工作作风大检
查，完善规章制度，堵塞漏洞，

严格依法执行操作规程，切实
规范房屋交易登记行为，从而
进一步提升全体工作人员的

依法行政能力。
今年8月7日， 石家庄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出行

政复议决定：撤销元氏县房产
管理局作出的杨某名下元氏

房权证槐阳镇字第10008583号
《房屋所有权证》。 石家庄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复议认

为：杨老汉已于2009年7月30日
去世，杨某以2010年1月27日杨
老汉与其签订的房地产买卖

契约申请办理房产转移登记，
属于提供了虚假的登记材料，
被申请人元氏县房产管理局

依据该材料办理转移登记的

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予
撤销。 由此，元氏县槐阳镇南
关村刘老太与杨某发生的房

产（原属于刘老太丈夫杨老汉
名下 、 法院判决由刘老太继
承 ）纠纷暂告一段落 ，刘老太
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

相关链接：
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8号《房屋登记办法》第11条
规定：“申请房屋登记，申请人
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

记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
登记材料。 申请登记材料应当
提供原件。 不能提供原件的，
应当提交经有关机关确认与

原件一致的复印件。 申请人应
当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 、有效性负责 ，不得隐
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

料申请房屋登记。 ”
《房屋登记办法 》第92条

规定，“申请人提交错误、虚假
的材料申请房屋登记，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正确对待社情民意， 面对出现的问题， 不回
避、不推诿，而是积极应对，直面问题，正视工作中
的失误，并勇于担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老百姓
向政府部门申请诉求时， 最希望看到和感受到政
府部门有这种诚恳态度。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政府部门也是一样。政府
部门行使职权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不能正视失误的态度。元氏县房管局发现问题后，
积极应对，查找疏漏，并协助当事人解决问题。 这种
坦诚相待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石家庄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作为县房管局的上级部门， 依法履行
行政复议职责，坚持有错必纠原则，既是对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有力保护， 又是对下级部门行政行为的有
效监督，也会对工作人员依法作为起到重要作用。

政府部门能够直面问题，勇于担当，这是诚信
的一种表现，是求真务实的表现，也是有关法律法
规所要求的。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只有直面问
题、主动作为、知错必改、有错必纠，才能取信于
民、赢得民心，更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反之，发现
问题，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一味地捂着盖着、
掖着藏着，有的甚至“躲猫猫”，致使问题不断恶
化、矛盾纠纷不断升级，其结果不仅仅损害了老百
姓的利益，更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种思维和
做法必须坚决摒弃。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百姓利益无小事。我们
希望所有的政府部门在行使职权中，都能够更加
注重依法行政、依法作为。 当出现问题时，要有
“知错认错、知错必改”的胆量和勇气，勇于担当
责任，打造一个真正令百姓折服的
诚信政府。 保障民生，是政府部门
义不容辞的

责任， 知错
必改、 有错
必纠， 才能
问心无愧。

附表：债权转让明细表（债权人：中国人民银行新乐市支行）

元氏县房管局妥处一起房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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